
 

《内地新闻资讯》 

2020年 5月 11日星期一 

《粤港澳大湾区气象发展规划（2020－2035年）》 

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

山市、江门市、肇庆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也是典型的气候脆弱区，台风、暴雨、雷电、大风、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气象工

作关系到人民福祉安康和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关系到大湾区发展、“一带一路”

建设全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一国两制”方针，依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

关于加快气象事业发展若干意见》，围绕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统

筹构建现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体系，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协同推进气象强国建设，加快提高中国气象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编制本规划。 

本规划是大湾区气象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和重要依据。规划近期至 2025 年，远期展望到 2035 年。 

 

原文详情链接：http://www.gov.cn/xinwen/2020-04/30/content_5507633.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 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

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

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部： 

你们关于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雄安新区、大同市、满洲里市、营口市、盘锦市、吉林市、黑河市、常州市、连云港市、

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湖州市、嘉兴市、衢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安庆市、漳州市、莆田市、

龙岩市、九江市、东营市、潍坊市、临沂市、南阳市、宜昌市、湘潭市、郴州市、梅州市、惠州市、

中山市、江门市、湛江市、茂名市、肇庆市、崇左市、三亚市、德阳市、绵阳市、遵义市、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延安市、天水市、西宁市、乌鲁木齐市等 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名称分别为中国（城市或地区名）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具体实施方案由所在地省级

人民政府分别负责印发。 

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合试验区）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复制推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30/content_5507633.htm


 

广前四批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开展品牌建设，引导跨境电子商务全面发

展，全力以赴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同时，要保障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交

易安全、国门生物安全、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和有效防范交易风险，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

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有关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健全机制、明确分工、

落实责任，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要按照试点要求，尽快完善具体实施方案并抓

好组织实施。要进一步细化先行先试任务，突出重点，创新驱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作用，有效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扎实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要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

务信息化管理机制，根据有关部门的管理需要，及时提供相关电子信息。要定期向商务部等部门报

送工作计划、试点经验和成效，努力在健全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配套支撑体系

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各综合试验区建设涉及的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程序

报批。 

四、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综合试验区的协调指导和政策支持，切实发挥综合试

验区示范引领作用。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协调配合，着力在跨境

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B2B）方式相关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探

索创新，研究出台更多支持举措，为综合试验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更好地促进和规范跨境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壮大。要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统计体系，实行对综合试验区内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出口货物按规定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等支持政策，研究将具备条件的综合试

验区所在城市纳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试点范围，支持企业共建共享海外仓。商务部要牵头做好

统筹协调、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设定合理指标体系，建立评估和考核机制，研究建立综合试验区

退出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有效做法，重大问题和

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 

 

原文详情链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5/06/content_5509163.htm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

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

态势进一步巩固，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按照党中央关于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策部署，为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坚持及时发现、快速处

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力保障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

复，经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5/06/content_5509163.htm


 

一、坚持预防为主 

1.科学佩戴口罩。在人员密集的封闭场所、与他人小于 1米距离接触时佩戴口罩。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在密闭公共场所工作的营业员、保安员、保洁员、司乘人员、客运场站服务人员、警察等人员

以及就医人员等要佩戴口罩。 

2.减少人员聚集。注意保持 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减少参加聚集性活动

的人员。尽量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式场所。 

3.加强通风消毒。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公共场所、场站码头、公共交通工具要落实

日常清洁、消毒等卫生措施。 

4.提高健康素养。养成“一米线”、勤洗手、戴口罩、公筷制等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咳嗽、打喷嚏

时注意遮挡。 

二、落实“四早”措施 

5.及时发现。落实公共场所体温检测措施，加强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排查，做到对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早发现”，并按要求“早报告”，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6.快速处置。24 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充分发挥大数据等优势，尽快彻底查明可能的感染源，

做好对密切接触者的判定和追踪管理。落实“早隔离”措施，及时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进行隔离

治疗，对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实行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可能的污染场所全面终末消毒。 

7.精准管控。依法依规、科学划定防控区域范围至最小单元（如楼栋、病区、居民小区、自然村组

等），果断采取限制人员聚集性活动、封锁等措施，切断传播途径，尽最大可能降低感染风险。及时

公布防控区域相关信息。 

8.有效救治。指定定点收治医院，落实“早治疗”措施，加强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时有效全面收治

轻症患者，减少向重症转化。坚持“四集中”，对重症患者实施多学科救治，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患者治愈出院后，继续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14天。 

三、突出重点环节 

9.重点场所防控。按照相关技术指南，在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全面开放商场、超市、宾馆、餐馆

等生活场所；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公园、旅游景点、运动场所，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

等室内场馆，以及影剧院、游艺厅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可举办各类必要的会议、会展活动等。 

10.重点机构防控。做好养老机构、福利院、监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风险防范，落实人员进出管

理、人员防护、健康监测、消毒等防控措施。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护理站等医疗服务机构的，不

得超出医疗许可服务范围对外服务。医疗机构举办养老机构或与养老机构毗邻的，应按照医疗机构

分区管理要求开展交叉感染评估，评估有风险的应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11.重点人群防控。指导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严重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做好个人防护，

并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等工作。 

12.医疗机构防控。加强院内感染防控，推广分时段预约诊疗，严格落实医疗机构分区管理要求，及



 

时排查风险并采取处置措施，严格探视和陪护管理，避免交叉感染。严格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工作

流程，强化防控措施。落实医务人员防护措施，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健康管理和监测。 

13.校园防控。实行教职员工和学生健康情况“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做好健康提示、健康管理

和教室通风、消毒等工作，落实入学入托晨（午）检、因病缺课（勤）病因追查和登记等防控措施。 

14.社区防控。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发挥社区志愿者作用。做好健康教育、环境卫生治理、出

租房屋和集体宿舍管理、外来人员管理等工作。出现疫情的社区要加强密切接触者排查和隔离管理、

终末消毒等工作，必要时采取限制人员聚集性活动、封闭式管理等措施。 

四、强化支撑保障 

15.扩大检测范围。各地可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检测能力，进行科学评估，对密切接触者、境外

入境人员、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口岸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

监所工作人员、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应检尽检”。对其他人群实施“愿检尽检”。

人群相对密集、流动性较大地区和边境口岸等重点地区县区级及以上疾控机构、二级及以上医院要

着力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鼓励有资质的社会检测机构提供检测服务，扩大商业化应用。“应检尽

检”所需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愿检尽检”所需费用由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承担；检测收费标准由各

地物价部门确定并公示。各地要及时公布检测机构名单。 

16.发挥大数据作用。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推动各地落实“健康码”互通互认“一码

通行”，及时将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结果、重点人员等信息共享到“健康码”数据库，推进人员安全

有序流动。做好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入境人员版的推广应用，加强入境人

员闭环管理。 

17.强化科研与国际合作。推进疫苗、药物科技攻关和病毒变异、免疫策略等研究。加快检测试剂和

设备研发，提高灵敏度、特异性、简便性，进一步提升检测能力、缩短检测时间。加强与世界卫生

组织等国际组织、有关国家的信息共享、技术交流和防控合作。 

五、加强组织领导 

18.落实党委和政府责任。各地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

控、联防联控，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医疗物资动态储备，提升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常态

化防控各项措施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落实主管责任，继续加强联防联控、统筹调度，强化对

各地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和支持。 

19.落实企事业单位责任。各企事业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健全防控工作责

任制和管理制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20.动态调整风险等级和应急响应级别。各地要按照分区分级标准，依据本地疫情形势，动态调整风

险等级和应急响应级别。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各项配套工作方案，

一旦发生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实施精准防控。 

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在落实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同时，按照中央关于做好防控境外疫情输入工作的指导



 

意见实施。 

原文详情链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5/08/content_5509896.htm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

法律规定的决定》 

为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落地，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有关规

定（目录附后），暂时调整适用的期限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必须建

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有效防控风险，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及时总

结试点工作经验，并就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

报告。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本决定自 2020年 5月 1日起施行。 

原文详情链接：http://www.gov.cn/xinwen/2020-04/29/content_55075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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